台 北 市 公 寓 大 廈 暨 社 區 服 務 協 會  防火管理人講習訓練班招生簡章
法令依據：84.8.11修訂之「消防法」第13條及85.6.26修訂之「消防法施行細則」第13、14條規定：「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應由管理權人，遴用防火管理人……」，防火管理人「…並需經省(市)、縣(市)消防……中央消防機構認可之專業機構講習訓練合格領有證書始得充任。前項講習不得少於16小時」，每兩年至少複訓一次；且「消防法」第40條規定：「違反第13條規定……處其管理權人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緩；……得連續處罰。」本會依內政部消防署「(90)消署預字第0910001518號」核准辦理。
受訓對象：下列場所及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等範圍必設有一人以上「防火管理人」：
電影片映演場所(戲院、電影院)、演藝場、歌廳、舞廳、夜總會、俱樂部、保齡球場、三溫暖、理容院(觀光理髮、視聽理容等)、指壓按摩場所、錄影節目帶播映場所(MTV等)、視聽場所(KTV等)、酒家、酒吧(PUB)、酒店(廊)、國際觀光旅館。旅(賓)館、百貨商場、超級市場、及遊藝場等場所、餐廳、醫院、療養院、養老院。社區、大廈、學校、補習班或訓練班、工廠、機關(構)。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公眾使用之場所：幼稚園、托兒所、育嬰中心。寄宿舍、招待所(限有寢室客房者)。健身休閒中心、撞球場、咖啡廳、圖書館、博物館、捷運站、車站。
目的：▲配合政府最新消防法令規定，落實消防法，強化防火安全管理制度。
▲提昇事業單位防火管理人消防專業知識、激勵消防專業精神，落實消防防護計劃及其他防火管理事宜，以確保公共安全。

▲增進全民消防常識與防火知能，建立全民防災共識，保障生命與財產之安全。

▲無資格及學歷限制。

主管機關：內政部消防署。
訓練機關：台北市公寓大廈暨社區服務協會。

訓練日期：依當月最新公告。
訓練地點：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678號9樓之一（本會教室）。           
	初訓課程
	講  授  內  容
	時  間

	消 防 常 識 及

火 災 的 預 防
	1.認識火災              2.防火管理之重要性

3.防火管理法規          4.從火災案例分析防火管理對策

5.用火、用電之管理對策  6.防止縱火之對策
	四小時



	消防設施維護管 理及操作要領
	1.消防安全設備與防火避難設施之種類及性能

2.消防安全設備與防火避難設施之日常檢查重點

3.主要消防安全設備之操作要領

4.消防設備及避難設施之實際操作使用
	三小時

	術科測驗
	
	一小時

	自衛消防編組
	1.自衛消防編組要領       2.自衛消防活動要領

3.自衛消防訓練要領       4.實際演訓
	四小時

	消防防護計劃
	1.消防防護計劃之製作要領
	三小時

	學科測驗
	
	一小時


	複訓課程
	講  授  內  容
	時  間

	防火管理對策
	1.從災例分析防火管理對策  2.用火、用電防火管理

3.施工中防火管理對策      4.防止縱火火災之對策

5.新頒防火管理法規
	二小時

	簡易避難計算
	1.實施進行避難計算之演練
	一小時

	教育訓練方法
	1.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防火

2.從業員工之教育訓練方法  3.防災應變之教育訓練方法
	一小時

	檢修申報制度
	1.檢修申報制度概要及相關規定

2.從災例檢討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及維護管理

3.從災例檢討防火避難設施之設置及維護管理
	二小時

	共同防火管理
	1.管理權有分屬之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建立連絡協調體制之要領
	一小時

	學科測驗
	
	一小時


證書核發及成績考核：依規定修習全部專業之課程，期滿且經考試及格，由本會檢送講習名冊及測驗成績函請內政部消防署核發結業證書號碼，依規定格式由本會製作結業證書。  
                                                  

  台  北  市  公  寓  大  廈  暨  社  區  服  務  協  會
	防  火  管  理  人  講  習  訓  練  報  名  表   

報名專線：(02)2768-3955  傳真：(02)2767-3766  網址：http://www.tbca.org.tw/
報名及上課地址：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678號9樓之一 

	參加班別
	初訓
	□ 9月20.21日
	複訓

	□ 11月16日


	姓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學歷

	現職（部門／職務）


						
	通訊地址

(證照寄送地址)
		行動

電話

	
	e-mail
		電話

	
	公司名稱
		公司

統編

	
	公司地址
		傳真

	
	繳費方式

請勾選□

	講習訓練費：初訓4,000元整、複訓2,000元整（含教材、證書）

請於開課一週前匯款並保留收據或至本會繳費，以利作業程序： 

 1.□現場繳費或繳支票。

2.□匯款帳號：永豐銀行-松山分行「台北市公寓大廈暨社區服務協會」

              帳號：111-001-0038971-7


	


傳真或電話報名後，請於上課當日繳交個人資料：

1.初訓者：二吋半身照片二張、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2.複訓者：二吋半身照片二張、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及初訓時之結業證書正本。

3.本會為推動防火業務每月均有開班、可保留此報名表並聯絡本會查詢開班日期、地點。

4.本報名表可自行影印依 貴單位需求確實填寫，註明班別後再回傳(02)2767-3766報名。

	本會作業欄位請勿填寫
	身份証影本正面

（附註：影本及照片於傳真時不必貼上，可以在開班時在此報名表貼上並繳交於報到處即可）
	身份証影本反面

	
	照片浮貼處
	照片浮貼處
	備註:


歡迎公司企業集體包班、可預約上課日期或享隨班優惠，請電02-27683955

















